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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根据《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3"

位数：

336 836 428

末

"4"

位数：

0328 2328 4328 6328 8328

末

"5"

位数：

63350 83350 03350 23350 43350 89591

14591 39591 64591

末

"6"

位数：

330552 830552 869324

末

"7"

位数：

2268813 377976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2,4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

发行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8 日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建设银行开展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和网银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对通过建设银行定期定额申购

和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

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建设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方式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费率实行

７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简称 申购金额

Ａ

原申购费率

建设银行

定投优惠

申购费率

建设银行

网上银行优惠

申购费率

汇丰晋信中小盘

基金

Ａ ＜ ５０

万元

１．５％ １．２％ １．０５％

５０

万元

≤ Ａ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９６％ ０．８４％

１００

万元

≤ Ａ ＜ ５００

万

元

０．８％ ０．６４％ ０．６％

Ａ ≥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８ 日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中国银行开展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和网银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协商一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对通过中国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通

过中国银行网银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通过中国银行网银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方式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通过

＂

定期定额交易

＂

方式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含柜台和

新版网银），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办理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的网上银行申购业务，并扣款成

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简称 申购金额

Ａ

原申购费率

中国银行定投

优惠申购费率

中国银行网银

优惠申购费率

汇丰晋信

中小盘基金

Ａ ＜ ５０

万元

１．５％ １．２％ １．２％

５０

万元

≤ Ａ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００

万元

≤ Ａ ＜ ５００

万

元

０．８％ ０．６４％ ０．６４％

Ａ ≥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３．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４．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８ 日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开展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

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协商一致，对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优惠，具体内容如下：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定期定额优惠申购费率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申购费率可享受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

按原前端申购费率执行。 具体费率如下：

基金简称 申购金额

Ａ

原申购费率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定投优惠申购费率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Ａ ＜ ５０

万元

１．５％ １．２％

５０

万元

≤ Ａ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９６％

１００

万元

≤ Ａ ＜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４％

Ａ ≥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三、业务咨询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１１１８５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特此公告。

四、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

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８ 日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开展定期定额申购

费率优惠和网银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协商一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对通过中国农业

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方式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汇丰晋信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

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简称 申购金额

Ａ

原申购费率

中国农业银行

定投优惠

申购费率

中国农业银行

网上银行优惠

申购费率

汇丰晋信中小盘

基金

Ａ ＜ ５０

万元

１．５％ １．２％ １．２％

５０

万元

≤ Ａ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００

万元

≤ Ａ ＜ ５００

万

元

０．８％ ０．６４％ ０．６４％

Ａ ≥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２

、中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全国）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增加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申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参加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下限

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每期申购金额下限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

（含申购手续费）。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三、优惠费率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费率可享受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 具体费率如下：

基金简称 申购金额

Ａ

原申购费率

交通银行基金定投

优惠申购费率

％

汇丰晋信

中小盘基金

Ａ ＜ ５０

万元

１．５％ １．２％

５０

万元

≤ Ａ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９６％

１００

万元

≤ Ａ ＜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４％

Ａ ≥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四、重要提示：

１

、 投资人可以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的基金超市提出基金定投的申请，但是网银申购优惠费率并不适用

于基金定投业务。

２

、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相关公告的规定以及交通银行基金业务相关规定。

３

、 如投资人对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或本次优惠活动有任何疑问，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

相关情况：

交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

４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８ 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通过

部分代销机构开办汇丰晋信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在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民生银行和山西证

券推出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基金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境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和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民生银行和山西证券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申请。

根据实际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三、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

开户者除外），开户程序依照本基金销售机构规定办理；

２．

已开立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销售机构规定的

相关业务凭证（如有），到本基金指定的销售场所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四、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扣款

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五、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但本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 （含

２００

元）。 如代销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２００

元，则按照代销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六、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到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

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

３

期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 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者自动终止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七、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

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投资者可于

Ｔ＋２

工作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

申购确认结果。

八、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公告，本计划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相同。

十、“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

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

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３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十一、业务咨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１１１８５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

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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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紫江企业

"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908

号文

核准。

根据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5.6%-6.2%

。

2009

年

12

月

24

日和

12

月

25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

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统计结

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票面

利率为

6.1%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网上公开发行及

2009

年

12

月

28

日

-12

月

31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09

年

12

月

24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 � � �根据《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

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

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２４６ ４４６ ６４６ ８４６ ０４６

末“五”位数：

４６６１７ ６６６１７ ８６６１７ ０６６１７ ２６６１７ ７４０６８

末“六”位数：

８０４９６０

末“七”位数：

０５６４６０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３

，

２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根据《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３

”位数

５９１ ８４１ ０９１ ３４１

末“

５

”位数

８６４１９ ０６４１９ ２６４１９ ４６４１９ ６６４１９

末“

６

”位数

４４１７３４ ６４１７３４ ８４１７３４ ０４１７３４ ２４１７３４ １７３３３８

末“

８

”位数

１７７６３５４２ ０７８６６０４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００

，

８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２８日

重要提示

１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８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人（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３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８０％

。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

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布的《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

加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３７

号）的要求，保

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７２

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发行公告》的

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６８３

，

４３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０

，

７１０

万股。

二、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６０

万股，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０

，

７１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１．７３８２９０６８％

，认购倍数为

５７．５３

倍。

三、网下配售结果

股票配售对象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万

股）

获配股数

（万股）

１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６１８

２

光大阳光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００ １．７３８２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４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５

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７

华泰紫金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８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９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３

兴业卓越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７０ ４．６９３３

１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５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１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７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８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１９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０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 ３．１２８９

２１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３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４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５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６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７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８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２９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３０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３１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７３８２

３２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３３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３４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３５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３６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３．４７６５

３７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３８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２．６０７４

３９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４０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 ４．３４５７

４１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７３８２

４２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２．６０７４

４３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 ２．２５９７

４４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４５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２．６０７４

４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４７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４８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六组合

２７０ ４．６９３３

４９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基金（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０ ５．７３６３

５０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０ ２．２５９７

５１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基金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９０ ３．３０２７

５２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４０ ４．１７１８

５３

江苏省电力公司（省网）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０ ２．４３３６

５４

江苏省电力公司（国网）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 ３．４７６５

５９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１００ １．７３８２

６１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八组合

１７０ ２．９５５０

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３００ ５．２１４８

６３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４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５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６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７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６８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７０ ２．９５５０

６９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４．５１９５

７０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７１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００ ３．４７６５

７２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 ２．２５９７

５８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七组合

２００ ３．４７６５

５５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固定收益类（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１０ ３．６５０４

５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３６０ ６．２５７８

５７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１５０ ２．６０７４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数量”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的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

据《发行公告》中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

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李铁、陈佳、宁鸿杰、袁弢、高博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０２６６２６ ５９０２６６２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０２６６０２

发行人：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九洲电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九洲电

气”

Ａ

股

１

，

４４０

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０１

，

７６５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

，

３２２

，

４５５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４

，

６４４

，

９１０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４６４４９１０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６２００３３５４２１％

，超额认购

倍数为

１６１

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

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 《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

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